
附件1：
（一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公司名称：
地     址：    
成立时间：    年    月   日
经营期限：
姓名：        性别：      年龄：     职务：     
系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      （单位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
特此证明。
比选申请人：        （盖单位章）
日  期：    年     月    日
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






附件2：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授权书
本人   （姓名） 系   （比选申请人全称）  的法定代表人，现委托     （姓名）   为我方代理人；代理人根据授权，以我方名义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补正、递交、撤回、修改  （项目名称）  的比选申请文件和处理有关事宜，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。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
特此委托。
法定代表人：       （签字或盖章）
身份证号码：
代理人： 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签字）        
身份证号码：
比选申请人：        （盖单位章）
年   月   日
附：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



附件3:评审办法
评审办法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资格审查条件及要求
	经营能力
	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有效的“三证合一”的营业执照，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
	
	企业业绩 
	比选申请人业绩要求：比选申请人须具备自2023年1月1日以来(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)类似项目（建筑工程）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（或是工程量清单和控制价编制或是结算审计报告编制）业绩，编制成果金额不少于14000万元（提供合同协议书扫描件，成果文件相关页面，相关材料需体现比选申请人名称、编制成果金额、服务内容、合同签订时间等关键性评审因素。若上述业绩证明材料中无法体现上述评审因素的，可提供其他必要证明材料），比选申请人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	
	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
	比选申请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为本单位员工，具备造价咨询负责人资格：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（土木建筑工程），并符合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；提供身份证及有关证书扫描件，专业以执业资格证书上载明的专业为准，提供比选申请人为其缴纳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（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），缴纳社保的起始时间必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前。

	
	联合体申请
	不允许

	分值构成
(总分100分)
	商务部分： 50 分
技术部分： 50 分

	评分因素
	评分标准

	评分标准（100分）
	商务部分
（50分）
	一、报价得分（20分） 
比选申请人自行报价，超过控制价的报价无效。 
1.比选基准价：各有效比选申请报价平均值为比选基准价（报价小于比选控制价70%的不参加比选基准价计算），将计算求得的最终基准价C值作为满分20分。
2.偏差率=100%×（比选申请人报价－比选基准价）/比选基准价，偏差率保留 2 位小数。 
3.报价得分（保留两位小数）计算公式示例： 
（1）如果比选申请人的报价>比选基准价，则报价得分=20－偏差率×100×0.5； 
（2）如果比选申请人的报价≤比选基准价，则报价得分=20＋偏差率×100×0.3

	
	
	2、 项目业绩（30分）
企业业绩：比选申请文件每提供一个满足资格要求业绩，得10分，最高30分。
比选申请文件提供合同协议书扫描件、成果文件相关页面，相关材料需体现比选申请人名称、服务内容、编制成果金额、合同签订时间等关键性评审因素。若上述业绩证明材料中无法体现上述评审因素的，可提供其他必要证明材料，比选申请人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项目业绩与资格业绩不得重复。

	
	技术部分
（50分）
	比选申请人结合该项目实际进行方案编制，包含但不限于：
1.准确性原则: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应准确无误，对工程项目的所有材料、工程量和工种应做到清晰明确，不得遗漏或重复。
2.合理性原则: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应符合工程实际情况，合理分解工程项目的各项工程量，避免虚高或虚低造成的损失。
3.规范性原则: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编制，确保工程量清单的规范性。
评审委员会根据比选申请人提供的方案进行综合评审，评分按以下标准进行：
1.对本项目特点和难点理解准确，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方案满足本项目需求，完整详细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强，得40分（不含）-50分（含）； 
2.对本项目特点和难点理解基本准确，工程量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方案基本满足本项目需求，完整详细，具有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，得25分（不含）-40分（含）； 
3.对本项目特点和难点理解有待提升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有待改善，得0分（不含）-25分（含）； 
4.方案不可行或者未提供得 0 分。











